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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
陸生作業流程 

 

 網路報名 
2019 年 02 月 21 日 

至 
2019 年 04 月 10 日 17：00 

  至本委員會網站點選「線上報名」區 

https://rusen.stust.edu.tw 或

www.rusen.org.tw  

    

 

繳寄資料(航空掛號或快遞) 
2019 年 02 月 21 日至 04 月 17 日 

  依照繳寄說明繳寄資料(寄出方式沒有限制，只要求必須

於 2019 年 04 月 17 日前寄達本會) 
 2019 年 4 月 17 日前，本會未收到繳寄資料，或有以下

情形之一者，視為未完成報名： 
1.未上網報名或報名不完全者。 
2.未繳費者。 
3.未繳寄資料或繳寄資料證件不齊全，不再通知補正，事

後申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繳或追認。 

    

 網路查詢寄件狀態 
2019 年 02 月 21 日至 04 月 17 日 

 
 至本委員會網站報名系統查詢 

    

 
繳交查驗費用(持大陸學歷報名者) 

2019 年 05 月 17 日 10：00 
至 

2019 年 05 月 24 日 23：00 

  持大陸學歷證書(畢業證書)、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，由

本會委託「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」代為查驗，查驗費

用由本會收取後支付「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」。 
 若未繳交查驗費，無法參加正式分發。 
 正式放榜後未錄取將退查驗費。 

    

 網路查詢預分發結果 

2019 年 05 月 22 日 10：00 
  至本委員會網站報名系統查詢 

    

 網路登記參加正式分發 
2019 年 05 月 22 日 10：00 

至 
2019 年 05 月 24 日 17：00 

 
 預分發獲得正取和備取者，須至本委員會報名網站登

記，未登記者喪失正式分發資格 

    

 
網路查詢正式分發結果 

2019 年 05 月 27 日 10：00 

  至本委員會網站報名系統查詢 
 調查戶籍地址(陸方臺辦用：辦理赴臺學習證明及手續) 

暑期通訊方式(臺灣招生學校用：學校寄發錄取通知) 
 

    

 取得就學資格後應辦理事項   請參考次頁的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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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大學校院碩士班博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

陸生取得就學資格後應辦理事項流程 
 

 

等待錄取學校郵寄之錄取通知 

  錄取學校最晚於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寄出錄

取通知單及錄取陸生應辦事項(若於 6 月 10
日左右尚未收到，請直接跟錄取學校聯絡) 

    

 

進行學歷查驗/驗證 

2019 年 07 月 01 日 10：00 
至 

2019 年 07 月 15 日 23：00 

  持大陸學歷之錄取生須將完整的歷年成績

單、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  向「海峽兩岸招

生服務中心」申請代辦學歷文件查驗。 
 港澳及外國學歷須經臺灣駐外機構驗證，更

多資訊請參閱 
https://rusen.stust.edu.tw/spf/degree.html 

 在臺灣「陸生聯招會」和「海峽兩岸招生服

務中心」備案的大陸學生在臺灣學業期滿，

獲得臺灣高校頒發的學位證書直接採認。 

    

 

郵寄辦理入臺許可所需文件 

  請將招生簡章及錄取通知單內所要求的文件

儘早郵寄錄取學校(最好於 2019 年 7 月 1 日

前寄出：依錄取校規定為準(寄出方式沒有限

制，航空掛號或快遞：例如 EMS、DHL、順

豐等，能準時寄達就可以) 

    

 等待錄取學校 E-MAIL 或郵寄 

單次入臺許可證 

  收到單次入臺許可證後即可辦理赴臺審批作

業（EX：大通證簽注） 

    

 

入境來臺 

  依照錄取通知書內所定期間，攜帶學校規定

應繳證件原始正本來臺報到並註冊。 
提醒： 
※持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碩士以上（含）學歷

者，須繳交學位論文乙份。 
※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2
條（摘錄）：中、英文以外之語文，應附中文或

英文譯本。 
 


